
博士後研究人員 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博後： 

法令依據：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《延攬客座科技人才》作業要點(111.10.13) 

申辦時間：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於收件之次日起 2 個月內核定，博士級研究人員：補助期間以三

個月至一年為原則；配合多年期研究計畫之全程執行期間，經審查後，研究表現優異

者，其補助期間得配合所參與計畫之全程期間核給。補助期滿得申請繼續補助。 

法令依據： 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延攬人《文學及社會科學類》博士級研究人員試行要點

(111.09.01) 

申辦時間： 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級研究人員申請時程： 

(一)固定時程申請方式： 

    1.除備齊前述申請文件外，另應由受延攬人提交與所執行計畫相關之個  

      人簡要研究計畫書(簡要研究計畫書應與申請書合併後上傳)。由申請 

      機構依申請時程，彙整造冊函送本會。 

2.申請時程： 

(1)第一期：每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(自八月一日起聘為原則) 

(2)第二期：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(自次年一月一日起聘為原則) 

(二)隨到隨審申請方式： 

1.若為本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處規劃推動計畫案之計畫主持人，且為 

  配合計畫即時需求博士後研究人員者，得提出申請。 

2.已獲補助之博士級研究人員因故於延攬期間提前離職，且所餘計畫執行期 

  限仍達四個月以上者，得以隨到隨審方式申請遞補。 

申請方式：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延攬科技人才已全面線上無紙化，博士後研究各項申辦均需上線

申請，計畫主持人請至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》線上登錄申請後，人事室線上確認後

彙整送出。 

核定函文: 同意補助:核定函通知計畫主持人確定該博士後研究是否到職。 

 欠難補助:知會相關單位。 

申辦方式： 到職：至本校人事室辦理聘僱手續，請參閱以下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聘用流程。 

 不到職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函會計畫主持人，並請其至國科會線上申請註銷，

列印變更申請表並核章後，送人事室綜合業務組辦理。 

注意事項： 國科會延攬科技人才已全面線上無紙化，博士後研究各項申辦均需上線申請。相關規

定請參考《延攬科技人才》。 

  

博士後研究人員聘用流程 

新聘(第一次新進人員，需由在職員工代為辦理系統聘僱資料) 

到職程序： 1.起聘日前需完成體檢，體檢通知單請親送環安室。 

 2.由在職員工於『起聘日 5個工作日前』至【本校專案計畫人員聘僱系統】線上填寫聘 

僱資料，並於系統產製報到表、契約書，經計畫主持人、單位主管簽核後，請『受聘

人』連同相關聘僱資料於起聘日當天親自至人事室辦理報到。 

檢附文件 

請依序排放: 

1.報到表。 2.契約書一式 3份。 3.到職證明書。 

4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5.博士學位證書。 6.計畫經費核定清單。 

7.教職員證申請書 8.圖書館證申請書 9.郵局帳戶。 

外籍人士 

另需檢附: 

 

■勞動部工作許可證函。 
 

■居留證影本。 
 

https://law.nst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FL031557&kw=%e5%bb%b6%e6%94%ac%e5%ae%a2%e5%ba%a7%e7%a7%91%e6%8a%80%e4%ba%ba%e6%89%8d
https://law.nst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350&kw=%E6%96%87%E5%AD%B8%E5%8F%8A%E7%A4%BE%E6%9C%83%E7%A7%91%E5%AD%B8%E9%A1%9E
https://law.nstc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0350&kw=%E6%96%87%E5%AD%B8%E5%8F%8A%E7%A4%BE%E6%9C%83%E7%A7%91%E5%AD%B8%E9%A1%9E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?l=ch
https://www.nstc.gov.tw/folksonomy/list/253336c9-16ea-4b46-a311-b83b9bd344f4?l=ch
https://personnel-r.ntust.edu.tw/var/file/66/1066/img/2831/793165068.docx
https://i.ntust.edu.tw/NTUSTSSOServ/SSO/Login/ContractedStaff?ReturnUrl=ContractedStaff


  

注意事項：  外籍人士用人單位請於請於起聘 1個月前期間內送件辦理。 

 請至《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》填妥電子申請書。 

 並備妥【用印申請書】（自總務處/文書組/表單下載/請印單），並檢附上契約書 

  一式一份（會知人事室）循行政層級簽核辦理用印，俾利後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 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申請流程。 

※ 外籍人士聘僱前需辦理『在臺工作許可證』，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，即受聘僱為

他人工作者，依『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：聘僱未經許可、許可失效或他

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人；依同法第 63條規定：處新臺幣 15萬元以上 75萬元以下

罰鍰。』，而未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，即受聘僱為他人工作者，依就業服務法，處

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以下之罰鍰。 

  勞(健)保及勞退金，應於續聘(異動)起始日前完成聘僱程序及勞(健)加保手續，每日

受理案件之截止時間為下午 4時。 

  持國外學歷者，影本應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簽證。 

 請參閱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》。 

  若上述資料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之文字，並加蓋申請單位

及負責人印章。（提供不實資料與文件，經查屬實，將自負法律責任） 

 

外籍人士工作許可新聘申辦流程： 

工作許可證

申辦方式: 

 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，請於起聘 1個月前至《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》填妥

電子申請書，並備妥【用印申請書】（自總務處/文書組/表單下載/請印單），並檢

附上契約書一式一份（會知人事室）循行政層級簽核辦理用印，俾利後續勞動部勞動

力發展署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申請流程。 

 請參閱《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新聘許可應備文件》。（A11學術研究工作） 

法令依據：  依『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：聘僱未經許可、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

外國人；依同法第 63條規定：處新臺幣 15萬元以上 75萬元以下罰鍰。』，而未依規

定申請工作許可，即受聘僱為他人工作者，依就業服務法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

萬以下之罰鍰。 

注意事項：  持國外學歷者，影本應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簽證。 

 請參閱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》。 

  若上述資料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之文字，並加蓋申請單位

及負責人印章（提供不實資料與文件，經查屬實，將自負法律責任）。 

 

續聘(異動) 
續聘(異動)

程序： 

受聘人於『續聘(異動)5個工作日前』至【本校專案計畫人員聘僱系統】線上填寫聘 

僱資料，並於系統產製報到表、契約書，經計畫主持人、單位主管簽核後，連同相關聘

僱資料送人事室辦理。 

檢附文件，

請依序排放: 
1.報到表。 2.契約書一式 3分。 3.計畫經費核定清單。 

外籍人士 

另需檢附: 

 

■勞動部工作許可證展延函。 
 

■居留證影本。 

注意事項：  外籍人士用人單位請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限屆滿日前 4個月期間內送件辦理。 

 請至《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》填妥電子申請書。 
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IndexPage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30039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IndexPage
https://ezworktaiwan.wda.gov.tw/cp.aspx?n=E4F4CD1AB5233E6D&s=C7C822667A8F469F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30039
https://i.ntust.edu.tw/NTUSTSSOServ/SSO/Login/ContractedStaff?ReturnUrl=ContractedStaff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IndexPage


 並備妥【用印申請書】（自總務處/文書組/表單下載/請印單），並檢附上契約書 

  一式一份（會知人事室）循行政層級簽核辦理用印，俾利後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

 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申請流程。 

※ 聘僱許可期間不足 6個月者，應於聘僱許可期間逾三分之二後，始得申請。 

※ 依『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：聘僱未經許可、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

之外國人；依同法第 63條規定：處新臺幣 15萬元以上 75萬元以下罰鍰。』，而未

依規定申請工作許可，即受聘僱為他人工作者，依就業服務法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

上十五萬以下之罰鍰。 

  勞(健)保及勞退金，應於續聘(異動)起始日前完成聘僱程序及勞(健)加保手續，每日

受理案件之截止時間為下午 4時。 

  持國外學歷者，影本應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簽證。 

 請參閱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》。 

  若上述資料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之文字，並加蓋申請單位

及負責人印章。（提供不實資料與文件，經查屬實，將自負法律責任） 

  

外籍人士工作許可展延申辦流程： 

工作許可證

展延申辦方

式： 

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展延，請至《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》線上送件，並備妥

【用印申請書】（自總務處/文書組/表單下載/請印單），並檢附上契約書一式一份

（會知人事室）循行政層級簽核辦理用印，俾利後續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外國人在臺工

作服務網申請流程。。 

 請參閱《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展延許可應備文件》。（A11學術研究工作） 

法令依據： 依『就業服務法第 57條第 1項規定：聘僱未經許可、許可失效或他人所申請聘僱之外國

人；依同法第 63 條規定：處新臺幣 15 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。』，而未依規定申請

工作許可，即受聘僱為他人工作者，依就業服務法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以下之

罰鍰。 

注意事項：  依「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其他應備文件」規定，外國籍人士續聘前需辦理『工

作許可展延』。『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』第 8條略以，聘僱許可有效期限屆

滿日前 4 個月期間內送件辦理。但聘僱許可期間不足 6 個月者，應於聘僱許可期間逾

三分之二後，始得申請。 

 持國外學歷者，影本應經我國駐外單位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簽證。 

 請參閱《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》。 

  若上述資料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之文字，並加蓋申請單位

及負責人印章（提供不實資料與文件，經查屬實，將自負法律責任）。 

  

 離職(解聘) 

離職程序： 1.請於離職日 14天前至【本校專案計畫人員聘僱系統】 

 2.線上登錄離職日期後，於系統列印產製離職手續單，持該單於離職生效日前至各相關

單位辦理各項結清手續；至遲於聘期終止日之前 1個工作日前，將離職手續單送達人

事室辦理。 

外籍人士 

另需申請: 

外籍人士用人單位《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》填妥電子申請書送件至勞委會辦

理。 

  

外籍人士申請提前解聘流程及需檢附文件 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30039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IndexPage
https://ezworktaiwan.wda.gov.tw/cp.aspx?n=E4F4CD1AB5233E6D&s=C7C822667A8F469F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30039
https://hirehr.ntust.edu.tw/ContractedStaff/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IndexPage


 1外籍人士申請提前解聘，請至《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》填妥電子申請書送件

至勞委會辦理。 

2.原聘僱許可函影本。 

3.勞僱雙方同意解約證明文件:「勞雇雙方同意解約同意書」；如無法取得，請檢附切

結書：(1)解約同意書(2)切結書。 

 《解約同意書》表格。 

 請參閱《若無法取得「勞雇雙方同意解約同意書」，雇主應如何辦理？》 

4.居留證影本。 

 請參閱《有關解聘/終止聘僱關係或離境應於何時辦理？》 
法令依據： 依「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其他應備文件」規定，聘僱外籍人士中途離職、解約，

應申請辦理《提前解聘》工作許可證。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期間有連續曠職 3日失去

聯繫或聘僱關係終止之情事，用人單位應於 3日內送件至勞委會辦理。 

 請參閱《因聘僱關係終止或終止履約申請辦理解聘外國人應備文件？》 

注意事項：  若上述資料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，應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之文字，並加蓋申請單位

及負責人印章。（提供不實資料與文件，經查屬實，將自負法律責任） 

  如申請加(退)保，受僱者於完成校內聘僱(離職)申請後，至遲於聘期起始(終止)日之

前 1個工作日前，將申請表件及相關聘僱(離職)資料送達人事室辦理，每日受理案件

之截止時間為下午 4時。 

  如需申請【用印】，請（自總務處/文書組/表單下載/請印單），並檢附上需用印文

件（會知人事室）循行政層級簽核辦理用印申請流程。 

 

  

https://ezwp.wda.gov.tw/wcfonline/wSite/Control?function=IndexPage
https://ws.wda.gov.tw/Download.ashx?u=LzAwMS9VcGxvYWQvMzIwL1JlbEZpbGUvOTk0OC84NTk4Mi8yMDE1MDkwMjE2NTIxMTAucGRm&n=MjAxNTA5MDIxNjUyMTEwLnBkZg%3d%3d
https://ezworktaiwan.wda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77054B15FD1F5128&sms=2E02279676D3E77B&s=1D3349CD9633DE74
https://ezworktaiwan.wda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77054B15FD1F5128&sms=2E02279676D3E77B&s=6370E3EBDF7D74FB
https://ezworktaiwan.wda.gov.tw/News_Content.aspx?n=77054B15FD1F5128&sms=2E02279676D3E77B&s=F7E2E6E57CCCF101

